
化学化工学院关于学生会、研究生会组织改革情况的公示

为落实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全国学联联合下发的《关于推动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深化改革的若干意见》，

接受广大师生监督，现将我院截至 2021年 11月学生会、研究生会改革情况公开如下。

一、改革自评表

学院学生会组织改革自评表

组织名称：西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学生会学生会/□研究生会

是否已通过核查（复评）：是/□否

自评公开链接

学院学生会组织改革情况

项 目 评估结论 备注

1. 坚持全心全意服务同学，聚焦主责主业开展工作。未承担宿舍管理、校
园文明纠察、安全保卫等行政职能。

是
□否

2. 工作机构架构为“主席团+工作部门”模式，未在工作部门以上或以下设置
“中心”、“项目办公室”等常设层级。

是
□否

实有工作部门 5 个

3. 工作人员不超过 30人。
是
□否

实有 28 人



4. 主席团成员不超过 3人。
是
□否

实有 2人

5. 除主席、副主席（轮值执行主席）、部长、副部长、干事外未设其他职
务。

是
□否

6. 工作人员为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
是
□否

7. 工作人员中除一年级新生外的本专科生最近 1个学期/最近 1学年/入学以
来三者取其一，学习成绩综合排名在本专业前 30%以内，且无课业不及格
情况；研究生无课业不及格情况。

是
□否

8. 主席团由学生（研究生）代表大会（非其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常任代
表会议等）或全体学生（研究生）大会选举产生。

是
□否

9. 按期规范召开学生（研究生）代表大会或全体学生（研究生）大会。
是
□否

召开日期为：2021
年 11 月 7日

10. 开展了春、秋季学生会组织工作人员全员培训。
是
□否

11. 工作人员参加评奖评优、测评加分、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等事项时，依
据评议结果择优提名，未与其岗位简单挂钩。

是
□否

12. 党组织定期听取学生会组织工作汇报，研究决定重大事项。
是
□否

13. 明确 1名团组织负责人指导院级学生会组织；聘任团委老师担任院级学
生会组织秘书长。

是
□否

具 体 情 况



二、学院学生会组织工作机构组织架构图

三、学院学生会组织工作人员名单

二级学生会组织
符合标准情况（请填写是/否）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学生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主席团 共 2 人

发
展
服
务
部
共
5
人

绩
效
考
核
部
共
5
人

体
育
部
5
共

人

文
艺
部
6
共

人

学
术
科
技
部
5
共

人



序号 姓 名
政治
面貌

院系 年级
学习
成绩
排名*

是否存在不
及格情况

1 王 涵 中共预备党

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19 级 2/30 否

2 刘剑涛 共青团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19 级 34/54 否

3 康玉姣 共青团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20 级 9/65 否

4 张忻芸 共青团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20 级 9/48 否

5 马 蕊 共青团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20 级 5/48 否

6 曹 琼 共青团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20 级 15/48 否

7 杨 萍 共青团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20 级 23/47 否

8 张子扬 共青团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20 级 20/47 否

9 赵子琪 共青团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20 级 21/34 否

10 李显悦 共青团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20 级 7/48 否

11 李婧瑜 共青团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20 级 9/34 否

12 赵 佩 共青团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20 级 17/66 否

13 赵金戈 共青团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21 级 否

14 高 歌 共青团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21 级 否

15 马 艳 共青团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21 级 否

16 张盟盟 共青团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21 级 否

17 董苗苗 群众 化学化工学院 2021 级 否



18 蒲 敏 共青团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21 级 否

19 郎 燕 共青团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21 级 否

20 唐正浩 共青团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21 级 否

21 黄淑珍 共青团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21 级 否

22 古丽斯坦 群众 化学化工学院 2021 级 否

23 周嘉欣 共青团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21 级 否

24 寇晓艳 共青团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21 级 否

25 左引弟 群众 化学化工学院 2021 级 否

26 王维鹏 共青团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21 级 否

27 戴凌峰 共青团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21 级 否

28 胥仲鎧 群众 化学化工学院 2021 级 否

组织名称：西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学生会学生会/研究生会

是否已通过核查（复评）：是/□否

自评公开链接

学院学生会组织改革情况

项 目 评估结论 备注

1. 坚持全心全意服务同学，聚焦主责主业开展工作。未承担宿舍管理、校
园文明纠察、安全保卫等行政职能。

是
□否



2. 工作机构架构为“主席团+工作部门”模式，未在工作部门以上或以下设置
“中心”、“项目办公室”等常设层级。

是
□否

实有工作部门 5 个

3. 工作人员不超过 30人。
是
□否

实有 23 人

4. 主席团成员不超过 3人。
是
□否

实有 3人

5. 除主席、副主席（轮值执行主席）、部长、副部长、干事外未设其他职
务。

是
□否

6. 工作人员为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
是
□否

7. 工作人员中除一年级新生外的本专科生最近 1个学期/最近 1学年/入学以
来三者取其一，学习成绩综合排名在本专业前 30%以内，且无课业不及格
情况；研究生无课业不及格情况。

是
□否

8. 主席团由学生（研究生）代表大会（非其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常任代
表会议等）或全体学生（研究生）大会选举产生。

是
□否

9. 按期规范召开学生（研究生）代表大会或全体学生（研究生）大会。
是
□否

召开日期为：2021
年 11 月 7日

10. 开展了春、秋季学生会组织工作人员全员培训。
是
□否

11. 工作人员参加评奖评优、测评加分、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等事项时，依
据评议结果择优提名，未与其岗位简单挂钩。

是
□否

12. 党组织定期听取学生会组织工作汇报，研究决定重大事项。
是
□否



序号 姓 名
政治
面貌

院系 年级
学习成绩
排名*

是否存在不
及格情况

1 张震 中共党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21 级 否

2 吴宁 中共党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20 级 否

3 裴贺兵 中共预备党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20 级 否

4 彭丽萍 中共预备党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20 级 否

5 罗明月 共青团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20 级 否

6 潘芝兰 中共预备党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20 级 否

7 田佳莹 中共党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21 级 否

8 陈媛 共青团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20 级 否

9 李翠柳 共青团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20 级 否

10 魏小钦 共青团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21 级 否

13. 明确 1名团组织负责人指导院级学生会组织；聘任团委老师担任院级学
生会组织秘书长。

是
□否

具 体 情 况

二级学生会组织
符合标准情况（请填写是/否）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研究生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11 刘蓝声 共青团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21 级 否

12 孙蕾 中共党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21 级 否

13 郝艳蕊 共青团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20 级 否

14 刘寅胜 中共党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21 级 否

15 周梅玲 中共党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21 级 否

16 李洁 共青团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21 级 否

17 赵雪莲 中共党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21 级 否

18 张昊 共青团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20 级 否

19 徐佳喜 共青团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21 级 否

20 刘冰清 共青团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20 级 否

21 李萌 共青团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20 级 否

22 陆宗燕 中共党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21 级 否

23 杨花 共青团员 化学化工学院 2021 级 否

四、学院学生会组织主席团成员候选人产生办法及选举办法（见附件 1）

五、学院学生（研究生）代表大会召开情况（见附件 2）

六、学院学生（研究生）代表大会代表产生办法（见附件 3）



七、学院团委指导学生会主要责任人

类 别 姓 名 是否为专职团干部 备 注

分管学生会组织的学院
团委书记 杨帆 是 暂时代理团委

书记

学院学生会秘书长 马晓炜 是

学院研究生会秘书长 杨帆 是

以上自评公开内容如有不实情况，可发送邮件至西北师范大学学生会邮箱 xbsfdxxsh@163.com 或西北师范大学研究生会邮箱

nwnuyanjiushenghui@163.com反映。

公示日期：2021年 11月 17日-11月 19日

共青团西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委员会

2021年 11月 17日

mailto:以上自评公开内容如有不实情况，可发送邮件至西北师范大学学生会邮箱xbsfdxxsh@163.com或西北师范大学研究生会邮箱nwnuyanjiushenghui@163.com反映。
mailto:以上自评公开内容如有不实情况，可发送邮件至西北师范大学学生会邮箱xbsfdxxsh@163.com或西北师范大学研究生会邮箱nwnuyanjiushenghui@163.com反映。


附件一

化学化工学院关于学生会换届的办法

一、候选人产生办法

化学化工学院学生会主席团和部长团候选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主席团候选人具有西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学籍的全日制 2019 级本科学生，在学院学生会部长团中任职

满一年；部长团候选人具有西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学籍的全日制 2020 级本科学生，在学院学生会中任职满一

年；

（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政治立场正确、坚定，思想品德高尚，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严

格遵守《西北师范大学学生会章程》，服从并接受学校、学院党委、团委的领导和具体指导；

（三）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综合素质高，上年度学业成绩和综合排名均位于班级前列；

（四）积极践行学校“四自”教育理念，热爱学生工作，具有强烈的服务意识和责任心，乐于为广大同学服务，作

风正派，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自入学以来从未受过任何纪律处分，在同学中具有较高威信和影响力；



（五）任职期间坚守学生会工作岗位，业务熟练，业绩突出，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字功底，善于交流沟通

与团队协作，能够妥善处理与学生会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在学生会组织内具有较高的威信与影响力；

（六）主席团与部长团候选人由提名和自荐两种方式产生；选举工作人员不得作为主席团与部长团候选人。

二、选举代表产生办法

化学化工学院学生会换届选举代表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化学化工学院学籍的全日制在读本科学生，除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学生外都有选举权。

（二）选举人的产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按照不少于全院本科生人数的 1%产生。选举人名单于选举日的 3 日前公布。

对公布的选举人名单有异议的,应当在选举人名单公布之日起 2 日内向临时秘书处提出。临时秘书处应当在提出异

议之日起 1 日内作出决定,并将结果告知有关学生。学生对决定不服的，可以在作出决定之日起 1 日内向临时秘书

处申诉。临时秘书处应当在选举日的 2 日前作出决定,书面答复申诉人。临时秘书处应当在选举日的 1日前,将重新

确定的选举人名单公布。

三、选举办法

（一）选举工作机构



1.学院学生会换届选举期间，由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指导换届选举工作的顺利进行。

2.学院学生会换届选举期间，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须指导学生会组成学生会换届选举工作临时秘书处（以下简称

临时秘书处），其主要职责包括：

（1）开展选举的宣传工作；

（2）组织学院各班、主要学生社团选举产生学生代表（选举人）；

（3）公布选举时间和地点；

（4）确定并公布新一届学生会主席团组成人数；

（5）组织产生候选人，公布候选人名单，审查正式候选人资格；

（6）主持投票选举，公布选举结果；

（7）总结上报选举情况，整理移交选举档案；

（8）办理有关选举工作的其他事项。

（二）投票和开票

1.投票在化学化工学院学生会换届选举大会进行。投票工作人员设大会主持人、唱票人、计票人、监票人、发收票



人若干名。

2.临时秘书处负责唱票人、计票人、监票人、发收票人名单的审核。

3.临时秘书处在投票前将选票发至选举人手中并向选举人说明写票方法和其他注意事项。

4.选举实行无记名投票的方式。

5.选票应当由选举人本人填写，选举人外出或者因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参加投票的，做弃权处理。

6.投票结束后，公开唱票和计票。计票工作现场完成。

7. 收回的选票等于或者少于发出的选票的，选举有效；多于发出的选票的，选举无效，由临时秘书处组织重新选

举。

8.投票中，选票上所选的人数，等于或者少于应选人数的，选票有效；多于应选人数的，选票无效。选票内容无法

辨认或签名、盖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等非选票规定符号的，经学临时秘书处确认，选票无效。无效票计入选

票总数。

（三）选举结果

1.获得票数最多的应选人数候选人当选为新一届学生会主席团成员。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再次组织



投票，得票数多者当选。新一届学生会主席团提名部长团，由得票最高的主席团候选人向大会介绍部长团候选人，

大会等额选举部长。

2.选举结束后，临时秘书处应当封存选票，建立包括封存的选票、选举人名单和选举结果报告等选举资料在内的选

举档案，交由学生会保存，并将选举结果报告书面报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

3.临时秘书处应当在换届选举大会结束后三日内向全院公布新一届学生会主席团成员职务分工，公布时间至少三个

工作日。

(四)违规行为及处理

如发现候选人有以下行为，则候选人或选举人有权向临时秘书处举报：

1.拖延选举时间；

2.擅自指定、委派、调整、变更候选人；

3.用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票、多次投票、毁坏选票或票箱等不正当手段妨害学生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

4.对检举换届选举中的违规行为的学生进行打击报复；



5.伪造选举文件或者谎报瞒报选举结果；

6.干扰学生会选举工作正常进行的其他行为。

7.对于上述违规情，以及在换届选举中出现的其他扰乱校园秩序的行为，临时秘书处将据实报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

组处理。

四、选举流程设置

6.28 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

6.28 学院通过学生会换届选举办法

6.28 发布学生会换届选举办法

7.1 候选人申请材料全部提交

7.1 成立学生会换届临时秘书处

7.1 审核候选人材料

7.3 召开换届选举大会

五、选举大会流程



（一）听取上一学年学院团委、学生会工作报告

（二）选举我院新一届学生会主席团

（三）团委书记总结并对下一届学生会提出要求

化学化工学院团委、学生会

2021 年 6 月 28 日



附件二

化学化工学院第二十四次学生代表大会、第一次研究生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情况报告

大会筹备工作组资格审查委员会:
在学院党委（党总支）领导、学院团委和学校学生会、研究生会的具体指导下，根据《西北师范

大学第二十四次学生代表大会暨第一次研究生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办法》规定，本选举单位于 2021 年
11 月 6 日组织召开了第二十四次学生代表大会、第一次研究生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选举工作。

根据学校分配名额及有关要求，此次大会采取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办法进行。具体选举情况如下：
1. 学代会代表选举：应到会代表 180 人，实到会 174 人，实到人数达到应到人数的 96.67%，

超过三分之二。应选举产生学生代表大会代表 9 人，经选举，李翠环等 9 名同学得票超过半数，当选
为西北师范大学第二十四次学生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代表中，男代表 4 名，占代表总数的 44.44 %，
女代表 5 名，占代表总数的 55.56 %，有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 2 名，占代表总数的 22.22 %，非
校、院两级学生会工作人员 3 名，占代表总数的 33.33 %，有少数民族代表 1 名，占代表总数的
11.11 %。

2.研代会代表选举：应到会代表 120 人，实到会 118 人，实到人数达到应到人数的 98.33%，超
过三分之二。应选举产生研究生代表大会代表 7 人，经选举，刘寅胜等 7 名同学得票超过半数，当选
为西北师范大学第一次研究生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代表中，男代表 3 名，占代表总数的 42.86%，
女代表 4 名，占代表总数的 57.14%，有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 5 名，占代表总数的 71.43%，非校、
院两级研究生会工作人员 5 名，占代表总数的 71.43%，有少数民族代表 2 名，占代表总数的 28.57%。

当否，请示。
2021 年 11 月 6 日



化学化工学院第二十四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办法

根据《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学联学生会组织改革方案》《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研究生）

代表大会工作规定》的有关规定，制定本选举办法。

一、经学校党委和省学联批准，西北师范大学第二十四次学生代表大会、第一次研究生代表大会

的代表共 288 人(其中本科生代表 191 人，研究生代表 97 人)，学院参会西北师范大学第二十四次学

生代表大会、第一次研究生代表大会正式代表须经学院学代会、研代会或本科生、研究生大会选举产

生。

二、西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学生代表大会，实行差额选举。候选人 11 人，差额 9 人。

三、大会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候选人名单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

四、选举时,参加选举的代表超过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方可进行选举。因病、因事请假的,不能

委托他人投票。选举时，收回的选票等于或少于发出的选票，选举有效；收回的选票多于发出的选票，

选举无效，应重新进行选举。

五、选举人对候选人可以表示赞成、不赞成或弃权。

六、选举时，在 11 名候选人中选出 9 人，等于或少于 9 人者为有效票，超过 9 人者为无效票。

七、大会选举设监票人 2-4 名，其中总监票人 1 名。总监票人和监票人对选举全过程进行监督。



监票人从参会的代表中推选产生，总监票人从监票人中推荐提名。总监票人和监票人需经大会通过。

大会计票工作人员由大会指定，在总监票人、监票人监督下进行工作。

八、被选举人得赞成票超过实到会代表的半数为当选;如被选举人票数均过半数，按得票多少排

列，取足 9 人;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就票数相等的候选人进行重新选举，得赞成票多

者当选；如得赞成票数超过半数的候选人少于应选名额时，由大会研究并提请学校筹备工作组同意，

减少代表名额。

九、选举前，必须由工作人员再次清点到会代表数并向大会主持人报告。

十、计票结束后，由总监票人以得票多少为序，向大会分别报告选举计票结果;大会主持人以姓

氏笔划为序，向大会宣布当选代表名单。

本选举办法经大会通过后生效。选举时，出现本办法规定以外的情况，由大会筹备工作组研究决定。



西北师范大学第二十四次学代会、第一次研代会议程

第一项：表决通过《化学化工学院第二十四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办法》

第二项：请工作人员宣读西北师范大学第二十四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简介

第三项：表决通过西北师范大学第二十四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

第四项，宣布西北师范大学第二十四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总计票人、计票人名单

第五项：投票选举西北师范大学第二十四次学生代表大

第六项：计票完毕宣布结果。



附件三

化学化工学院第二十四次学生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办法

根据《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学联学生会组织改革方案》《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研究生）

代表大会工作规定》的有关规定，制定本选举办法。

一、经学校党委和省学联批准，西北师范大学第二十四次学生代表大会、第一次研究生代表大会

的代表共 288 人(其中本科生代表 191 人，研究生代表 97 人)，学院参会西北师范大学第二十四次学

生代表大会、第一次研究生代表大会正式代表须经学院学代会、研代会或本科生、研究生大会选举产

生。

二、西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学生代表大会，实行差额选举。候选人 11 人，差额 9 人。

三、大会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候选人名单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

四、选举时,参加选举的代表超过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方可进行选举。因病、因事请假的,不能

委托他人投票。选举时，收回的选票等于或少于发出的选票，选举有效；收回的选票多于发出的选票，

选举无效，应重新进行选举。

五、选举人对候选人可以表示赞成、不赞成或弃权。



六、选举时，在 11 名候选人中选出 9 人，等于或少于 9 人者为有效票，超过 9 人者为无效票。

七、大会选举设监票人 2-4 名，其中总监票人 1 名。总监票人和监票人对选举全过程进行监督。

监票人从参会的代表中推选产生，总监票人从监票人中推荐提名。总监票人和监票人需经大会通过。

大会计票工作人员由大会指定，在总监票人、监票人监督下进行工作。

八、被选举人得赞成票超过实到会代表的半数为当选;如被选举人票数均过半数，按得票多少排

列，取足 9 人;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就票数相等的候选人进行重新选举，得赞成票多

者当选；如得赞成票数超过半数的候选人少于应选名额时，由大会研究并提请学校筹备工作组同意，

减少代表名额。

九、选举前，必须由工作人员再次清点到会代表数并向大会主持人报告。

十、计票结束后，由总监票人以得票多少为序，向大会分别报告选举计票结果;大会主持人以姓

氏笔划为序，向大会宣布当选代表名单。

本选举办法经大会通过后生效。选举时，出现本办法规定以外的情况，由大会筹备工作组研究决定。


